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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優先購買權得否預先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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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所謂預先拋棄應係指買賣契約成立前，即終局放棄先買權之行使(黃健彰)。 原則如法律並無禁

止者，即得以預先拋棄；例外倘若基於公共利益或國家政策等保護特定對象之目的，則可透過

解釋為不准預先拋棄。

茲整理一些學者之論述如下：

• 權利是法律賦予個人享受特定利益的力量，原則上得為拋棄，但例外情形，為保護權利者個

人利益或社會公益，法律設有權利不得事先拋棄的規定，例如民法規定權利能力、自由時效利

益等不得預先拋棄。(王澤鑑)

• 如法定優先承買權賦予之目的在於保護法律關係中弱勢之一方當事人者，囿於他方當事人可

能以較強之經濟或知識能力以特約排除此類規定，故應有解釋為不准預先拋棄之必要，以免保

護規範目的落空。例如大法官釋字第124號，其概念上主要基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寓有保護

耕地承租人、貫徹憲法保護自耕農之政策性目的，認為耕地承租人於耕地出賣或出典前所為之

拋棄仍屬無效。(林誠二，2014)

• 於其他情形者，優先承買權之存在雖有促進財產之利用或減少紛爭之助益，但同時亦可能有

不利交易之疑慮，故除有以定型化契約條款約定預先拋棄優先承買權時應受定型化契約理論之

規範者外，自應容許當事人間預先約定拋棄或同意不行使優先承買權，至於當事人間有無此類

約定者，除有明示約定者外，依民法第98條解釋意思表示之方式，亦應可由締約目的、財產

約定之使用方式綜合判斷或探求之。(林誠二，2014)

• 土地法第104條規定乃係為保護地、典、租人之利益，尚不具公益色彩，地、典、租人與所

人間訂立優購權拋棄特約，自具拘束力。基於公益或政策目的，若某項權利不得拋棄，通常均

有法律明文；優購權雖尚未發生，亦屬期待權，既無不得拋棄之明文規定，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應屬有效。(臺灣高等84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17號提案；陳立夫，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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